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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印

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环办

土壤〔2021〕8号）等文件要求，切实保障畜禽养殖业有序、良性发

展。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0 年 2月 27 日正式印发了

《关于印发<汕头市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方案 (优化调整 )>

的通知》（汕金府办〔2020〕7号），方案实施至今，进一步优化了

我区畜禽养殖场空间布局，有效控制了我区畜禽养殖污染，畜禽养殖

污染防控取得一定成效，夯实了我区畜禽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的基础。

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报告》（汕府〔2022〕29 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韩江梅溪

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备案有关情况的函》、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文件处理表《关于调整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报告》

（办文编号 建设〔2022〕399 号），汕头市政府对韩江梅溪河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进行了调整，即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庵埠水厂

取水口上游 1350米至大衙断面之间的区域由一级保护区调整为二级

保护区，且我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建成区范围变化，因此，

拟在《关于印发<汕头市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方案 （优化调

整）>的通知》（汕金府办〔2020〕7号）的基础上，对我区畜禽养

殖禁养区范围再次进行优化调整，特制订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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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加强对畜禽

养殖业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结合区域实际，对畜禽养殖实施禁养区的划

分，调整优化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引导畜禽养殖业健康有序发展，以降

低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敏感区直接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导向，逐步

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

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

2、基本原则

以区域环境容量及环境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

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科学合理划定禁

养区范围，合理规划养殖布局，做到宜养则养、该禁则禁。

3、区划目标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分是在现有畜禽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分析评价的

基础上，确定的总体目标和指导思想。依据污染防治和发展生态农业并重，

同时结合金平区的畜禽养殖实际情况，以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为重点，优

化畜禽养殖布局，促使散养向规模养殖发展、规模养殖向标准化生态化养

殖发展，实现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

态环境，进而改善全区生态环境格局，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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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划范围和区划年限

1、区划范围

本区划范围为整个金平区辖区范围，陆域面积 114.64平方公里，范围

涉及石炮台街道、金砂街道、东方街道、大华街道、光华街道、广厦街道、

岐山街道、鮀莲街道、鮀江街道、月浦街道、小公园街道、金东街道共 12

个街道。

2、区划年限

区划实施年限为 2023年—2027年。

三、相关术语及划分依据

1、相关术语

（1）畜禽

包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

（一）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

1.生猪年出栏 500头或存栏 300头以上；

2.肉鸡年出栏 10000只或存栏 5000只以上；

3.蛋鸡存栏 2000只以上；

4.奶牛存栏 100头以上；

5.肉牛年出栏 50头或存栏 100头以上；

6.肉羊年出栏 100只或存栏 100只以上；

7.肉鸭年出栏 10000只或存栏 5000只以上；

8.肉鹅年出栏 5000只或存栏 2500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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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肉鸽年出栏 50000只或存栏 10000只以上；

10.肉兔年出栏 2000只或存栏 1000只以上；

11.蜜蜂养殖 200群以上；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二）养殖专业户规模。

1.生猪年出栏 50至 499头或存栏 30至 299头；

2.肉鸡年出栏 2000至 9999只或存栏 1000至 4999只；

3.蛋鸡存栏 500至 1999只；

4.奶牛存栏 5至 99头；

5.肉牛年出栏 10至 49头或存栏 20至 99头；

6.肉羊年出栏 30至 99只或存栏 30至 99只；

7.肉鸭年出栏 2000至 9999只或存栏 1000至 4999只；

8.肉鹅年出栏 1000至 4999只或存栏 500至 2499只；

9.肉鸽年出栏 10000至 49999只或存栏 2000至 9999只；

10.肉兔年出栏 500至 1999只或存栏 250至 999只；

11.蜜蜂养殖 100至 199群；

12.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3）禁养对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及养殖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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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物种类：畜禽粪污及畜禽养殖废水

①畜禽粪污 指畜禽养殖场产生的废水和固体粪便的总称。

②畜禽养殖废水 指由畜禽养殖场产生的尿液、全部粪便或剩余粪便

及饲料残渣、冲洗水及工人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的总称，其中冲

洗水占大局部。

2、划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 10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 8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修订）；

（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号令）；

（6）《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

办发〔2019〕44号）；

（8）《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

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

（9）《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广东省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2019年 9月 16日）；

（10）《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11）关于印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环办土壤〔2021〕8号）；

（12）《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

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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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

号）；

（14）《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5）《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报

告》（汕府〔2022〕29号）；

（16）《汕头市自然保护地规划（2022—2035年）》（汕自然资函〔2023〕

499号）。

（17）《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

四、区域基本概况

1、地形、地貌、地质

汕头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调查区属韩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在梅溪河

与新津河之间，地势平坦，地形开阔，河叉水系发达。本区的地质，岩层

出露以燕山期的花岗岩分布最广，次为第四纪冲积层，部分为中生界的砂

页岩。花岗岩多分布在东、西、北边的山地和丘陵，另外，北部一些地区

还有砂页岩；中部和沿海平原地带以冲积层为主。而金平区是汕头市的中

心城区，地处韩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出海口。濒临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北倚

潮汕大平原，与台湾高雄隔海遥望，是粤东、赣南、闽西南的重要交通枢

纽，依山傍海。

2、气象

金平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2021 年汕头市区平均气温 24.2℃，较

常年偏高 1.6℃ ；市区年日照总时数 2567.0 小时，较常年偏多 538.5 小

时 ；市区年雨量 923.5 毫米，偏少 41％，主要特点是：阳光充足，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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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夏长冬暖，无霜期长 ； 雨量充沛，降水集中在夏半年 ；风向初

夏偏东，盛夏偏南，冬半年偏北。年间最大风速主要出现在 5—8 月，特

别是在易出现强台风的 7—8 月。属地的季节分明 ：春季潮湿，阴雨日

多；初夏气温回升，冷暖多变，常有暴雨 ；盛夏虽高温而少酷暑，时有

台风袭击 ；秋季凉爽干燥，天气晴朗，气温下降明显 ；冬季没有严寒，

但有短期寒冷。

3、土壤、植被和水文

项目所在区域土壤类型复杂多样，其中以赤红壤为主，其次为黄壤、

红壤、冲积土、水稻土、盐渍土等。由于地处高温多雨的南亚热带地区，

土壤受雨水淋浴多，土壤中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的减失程度较高，土壤

普遍呈酸性。本区属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区，自然植被以次生类型为主。

金平区辖区内河流主要为韩江与榕江，榕江为潮汕第二大河流，它经

潮阳区流入金平区牛田洋，再由汕头港出海。韩江是广东省第二大江，由

上游的梅江、汀江于三河坝汇合而成，在潮州市分为东、西、北溪，经汕

头市的五大出海口流入南海，干流长 470km。

4、行政区划和人口规模

根据《2023 年金平年鉴》，2022 年石炮台街道、金砂街道、东方街

道、大华街道、光华街道、广厦街道、岐山街道、鮀莲街道、鮀江街道、

月浦街道、小公园街道、金东街道等 12个街道。全区总户数 211252户，

总人口 713088人；人口出生率 6.54‰，死亡率 8.2‰，自然增长率-1.66‰。

5、畜牧业发展状况

根据《2023 年金平年鉴》，2022 年金平区工农业总产值 6451019 万

元（按现行价计算，下同），其中，工业总产值 6390380万元，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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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 60639万元，各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9.06%、0.94%。全区总体畜

牧业规模体量不大，目前金平区无规模化养殖场。

五、区划方案

本次调整后区划面积为 96.453平方公里，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具体包

含五类区域，分别为：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2、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3、生态保护及风景名胜区，包括辖区内生态较

为敏感的生态保护区域及风景名胜区；4、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

区域；5、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指根据城

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要求，

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划定的区域。

具体如下：

1、饮用水源保护区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

主要为：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18）中各类

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

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

放污染物）。”

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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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汕府〔2022〕29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韩江梅溪河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备案有关情况的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

理表《关于调整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报告》 （办文编号 建设

〔2022〕399号），同意汕头市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方案备

案，应按照现有的保护范围执行。根据现有饮用水源划分方案，汕头市金

平区饮用水源保护范围如下：

表 1 汕头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节选）

保护区

所在地

保护区名称和级别

水域保护范围与水质保护

目标

陆域保护范围

金 平 区

及 龙 湖

区

韩江梅溪河

饮用水源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

东墩水厂取水口下游 200

米至庵埠水厂取水口上游

1350米之间共 6370米长

河段水域。

相应水域沿岸，东

墩水厂取水口上游

10米至上游 967米

之间共 957 米非建

成区河段（东侧岸

段）堤围迎水坡向

陆纵深 50 米范围，

其余建成区沿岸堤

围迎水坡与背水坡

之间的陆域。

二级保护区

东墩水厂取水口下游 200

米至梅溪桥闸之间共 330

米河段，以及庵埠水厂取

水口上游 1350米至上游

2473米(大衙断面)之间共

1123米长河段水域。

相应水域沿岸堤围

迎水坡与背水坡之

间的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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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区划确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主要为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及二级保护区中的金平区辖区范围，具体边界范围及面积见下表。

表 2 饮用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区划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所在河流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韩江梅溪河

饮用水源保

护区

韩江

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源保护区中金平辖

区范围。

0.341（通过调整后的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矢量数

据确定的面积）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试行）》，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允许建设不排放污染物的养殖场，而结合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源保护区

的实际情况，该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两侧比邻城镇建成区，现状均是集中居

住区及工业集聚区，一方面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污染物无

法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后还田，且恶臭等相关大气污染物会对周边环境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故本区划中，金平区辖区内饮用水源保护区无论一级

和二级保护区，均参照一级保护区管理，禁止建设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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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平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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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保护区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根据《汕头市自然保护地规划（2022—2035年）》（汕自然资函〔2023〕

499号），经校核，金平区辖区范围内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均为海域区域，本区划方案中的禁养区主要针对猪、牛、羊、鸡、鸭等畜

禽的饲养，因此，金平区辖区内的湿地保护区区域均不纳入禁养区范围。

3、生态保护区

根据《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汕头大学周边

生态保护区、牛田洋湿地是汕头市绿地系统和都市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田洋湿地也是汕头市海湾沿岸的重要标志性景观，上述区域环境承载力

较弱。因此，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订）中“第四十九

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养殖

禁养区和限养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相关规

定，本区划结合区域环境承载力现状及汕头大学周边生态区域、牛田洋的

利用实际，划定适宜的禁养区范围，对上述区域进行必要的保护。具体划

分结果见下表。

表 3 生态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生态保护区名称 所在地点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汕头大学周边生

态保护区

鮀莲街道，

鮀江街道

东起汕头大学北部，西至育新学校北部，

南起菩提禅院，北至汕揭交界。
1.75

牛田洋生态保护

区

鮀莲街道，

鮀江街道

东起西港河入海口，西至汕头市界，南

起牛田洋堤，北至规划鮀金路和鮀滨路。

（不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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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平区生态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图



14

4、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

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故本区划根据《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

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确定的范围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进行划定，具体划定结果见下表。

表 4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

区

所在地点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

区

金平区内 金平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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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平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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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

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划定的主要依据为：“指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

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

发展，科学划定的区域”。

本区划将金平区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开发边界）确定为人口集中区，

划为禁养区。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和自然资源部门

核实，目前金平区城镇集中建设区面积为 70.29 平方公里，纳入禁养区，

禁止建设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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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平区人口集中区禁养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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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划方案汇总

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方案汇总结果见下表。

表 5 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方案汇总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所在区

域
划入禁养区区域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饮用水

源保护

区

韩江梅溪河

饮用水源保

护区

韩江

韩江梅溪河饮用水源

保护区中金平辖区范

围。

0.341（通过调整

后的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矢量数据

确定的面积）

2
生态保

护区

汕头大学周

边生态保护

区

鮀莲街

道，鮀

江街道

东起汕头大学北部，

西至育新学校北部，

南起菩提禅院，北至

汕揭交界。

1.75

牛田洋生态

保护区

鮀莲街

道，鮀

江街道

东起西港河入海口，

西至汕头市界，南起

牛田洋堤，北至规划

鮀金路（不包括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

19.72

3

永久基

本农田

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区

金平区

辖区内

金平区辖区内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
4.352

4
人口集

中区
人口集中区

金平区

辖区内

辖区内城镇集中建设

区
70.29

合计 9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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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禁养区范围为 94.634平方公里，本次区划面积为 96.453平方

公里，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五类区域，2020 版禁养区范围和 2023

版禁养区范围对比汇总情况见下表。对比 2020 版禁养区范围，现禁养区

面积减少了 1.819平方公里。

表 6 金平区 2020版禁养区与 2023版禁养区对比汇总表

区域类型 2020 版/平方公里 2023 版/平方公里
面积变化/

平方公里

饮用水源保

护区

原韩江梅溪

河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0.344

韩江梅溪河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0.341 -0.003

自然保护区

汕头大学周

围环境自然

保护区

1.76
汕头市湿地

自然保护区
0 -1.76

生态保护区
原牛田洋生

态保护区
10.06

汕头大学周

边生态保护

区、牛田洋

生态保护区

21.47 +11.41

基本农田保

护区

牛田洋及周

边基本农田

保护区

8.56

金平区永久

基本农田保

护区

4.352 -4.208

人口集中区
原城镇建成

区
73.91

城镇开发边

界
70.29 -3.62

合计 / 94.634 / 96.453 -1.819

7、养殖管理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

〔2018〕143号）、《关于做好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

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31号）、《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

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22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

〔2017〕735号）、《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

行）》（粤农农〔2018〕91号）、《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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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13-2024）等相关文件要求，本区划明确养殖管理要求如下：

（1）畜禽养殖应坚持“资源节约、质量安全、环境友好”原则，进

行合理选址，完善设施设备配套，规范生产和防疫管理，实现污染物达标

排放。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与

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新建、

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

利用。畜禽养殖业应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推行生态养殖、高床养

殖、种养结合等技术，推动养殖业优化升级，从源头上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畜禽养殖应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优化调整畜禽养

殖布局，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升级，带动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引导生猪生产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粪污参照《广东省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小区）主要污染物减排技术指南》中“生态型”和“环保型”方式进行

处理。

（2）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和

引导第三方处理企业将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进行专业化集中处理。加强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因地制宜推广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等技术模

式。

（3）养殖区严格畜禽规模养殖环境监管，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对实

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养殖场落实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若养殖场有设置入河

排污口，养殖场要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

规范化建设》（HJ 1309-2023）开展规范化建设。

（4）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充分发挥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的预防作用。①将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纳入重点污染源管

理，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及以上规模

化畜禽养殖，存栏生猪 25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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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出栏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和涉及环境敏感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应

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其他畜禽规模

养殖场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②优化项目选址，合理

布置养殖场。充分论证选址的环境合理性，与相关规划相协调。按照《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等

技术文件优化选址及养殖场区内部布置。③加强水污染物、恶臭污染物、

粪污减量控制，促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优化养殖工艺从源头减少

粪污的产生量，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结合”绿色发展，根据

土地承载能力确定畜禽养殖场的适宜养殖规模。④强化粪污治理措施，做

好污染防治。强化粪污治理措施，明确粪污贮存、处理和利用措施。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明确的病死畜禽处理、处置方案。⑤落实

环评信息公开要求，发挥公众参与的监督作用。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畜禽规模养殖项目的全过程管

理，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5）加强养殖区执法监督检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督检查，

加强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监测。切实加大畜禽养殖企业日常环保执法力度，

对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偷排、漏排、超标排放或擅自拆除、

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限期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

由政府组织拆除。

六、实施要求及保障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以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工作为基础开展畜

禽养殖场污染整治，是创建生态宜居金平和幸福金平的重要举措，也是促

进我区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各街道办、相关职能部门必

须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加强领导，落实专人负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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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切实措施，加强沟通协调，及时发现和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公众焦点、

难点问题，共同推进全区畜禽养殖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2、实行目标管理，实行奖惩制度，将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整

治工作纳入各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目标考核内容，细化工作措施，逐级分

解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使保护生态环境

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整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4、标本兼治、长效管理。建立完善以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工作为基

础的畜禽整治工作考核体系，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逐步建立

环境保护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公众监督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企业信

息披露制度，集中全社会力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维护群众环

境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抄送: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汕头市农业农村局

分送：区纪委监委、区人大办、区政协办。

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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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汕头市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图

汕头市金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图


